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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20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近期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签订工业大麻合作研究协议的公告》称，

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与你公司荷兰全资子公司 Fytagoras B.V.（以下简

称“荷兰子公司”）签订了《工业大麻合作研究协议》，双方拟建立合

作研发关系，开展工业大麻的研发工作，并计划以完成大麻品种的

CBD 含量达 10%以上为工作目标。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就

以下事项进行认真自查并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请结合我国及吉林省当地工业大麻相关行业政策、你公司获

得的相关资质情况、荷兰子公司具体业务开展以及你公司目前相关人

才和技术的储备情况，详细论证说明你公司与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开展

上述合作的可行性、与你公司主营业务的关联性、存在的风险以及对

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。 

2、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合作的具体进展情况、你公司拟投入和已

投入的资金金额，并结合宏观环境、国家政策、市场竞争等对上述合

作事项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。 

3、你公司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

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、商谈、意向、协议等，前期披露的

信息是否存在需要更正、补充之处，近期公共传媒是否报道了可能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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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对你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，以及近

期你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。 

4、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于 1月 26 日披露了被动减持

的预披露公告，请说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截止目前的减持进展

情况。 

5、你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，并自查是否

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9 年 4 月 2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吉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8 日 

 

 

 


